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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夹 经过20多年的发展，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抗震鉴定与抗震

加固技术已日臻完善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，成为结构鉴定与

加固技术不可缺少的重要分支。抗震鉴定标准已经形成了系

统，常用的标准如下： 《建筑抗震鉴定标准》（GBJ50023-95

）； 《室外给排水工程设施抗震鉴定标准》（GBJ43-82）； 

《室外煤气热力工程设施抗震鉴定标准》（GBJ44-82）； 《

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》（GBJ117-88）。 建筑物和构筑物

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的发展与成熟，为结构鉴定与加固技术

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 1985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开展了建国以

来第一次城镇房屋的普查工作。为配合这次普查，国家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技术部门编制了《房屋等级评定标准

》和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。鉴于当时缺少相应检测手段，

待评定和鉴定房屋的数量极大，这两标准均采用了以外观检

查为主的鉴定方法，并将房屋分成完好、基本完好、一般损

坏、严重损坏和危险房屋等五个等级。 这是一次专业技术人

员与非专业人员结合的普查，由房管部门统查，由各单位自

查。以某省为例，约1.3万人参加普查，普查房屋约1.3亿平方

米。普查结果为完好房屋约占总数的38.5%，基本完好房屋约

占总数的33.5%，一般损坏房屋约占总数的18.9%，严重损坏

房屋约占总数的7.0%，危险房屋约占总数的2.1%.这次普查使

房管部门拥有了一支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技术队伍，为随后

成立的房屋安全鉴定站奠定了基础。 1976年开始的抗震鉴定



与加固和1985年开始的全国性的房屋普查及随后的大规模的

修缮，标志着我国的工程建设从以新建为主转变为新建与维

修加固改造并重的阶段。 1989年，大连重型机械厂办公楼会

议室地面突然塌陷，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。这次事故引

起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，当年，在全国范围内开

展了已有房屋安全性检查工作。由于此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

、配筋、砌筑砂浆强度、砌筑用强度等级等检测技术的推广

，检查鉴定工作从以定性的外观检查结果为依据发展到以定

量的检测数据为依据的阶段。与此相应，建设行业的科研基

金明显向结构耐久性、检测、鉴定、加固和改造方面倾斜。

铁路、交通、水利、电力、冶金、化工、纺织、轻工、机械

等行业也开展了相应的工作。在国内形成了结构安全性鉴定

与加固技术和结构耐久性鉴定和剩余寿命评估等相应技术发

展的契机。结构的安全性问题得到了普遍的重视。 随后，成

立了全国建筑物鉴定与加固标准技术委员会和房屋安全鉴定

委员会，各行业和各地方鉴定与加固的技术和经验得以交流

，鉴定与加固技术向标准化方向健康地发展。同时隶属于各

地房地产管理局的房屋安全鉴定部门成立，使房屋的安全性

鉴定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。 目前已有的鉴定标准和拟颁布的

相关标准有： 《工业厂房可靠性鉴定标准》（GBJ114-90）；

《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（将颁布）； 《钢结构检测评

定及加固技术规程》（YB9257-96）； 《钢铁工业建（构）筑

物可靠性鉴定规程》（YBJ219-89）。 这些鉴定标准把定性的

鉴定提高到定量的阶段，其主要对象为已有的建筑结构，使

已有结构的鉴定结果具有可靠性。 到了九十年代，特别是住

宅商品化以后，建设工程的质量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并引



起中央领导的重视。这一形势促进了建设工程质量的检测与

鉴定技术的发展。建设工程质量的检测与鉴定技术已超出了

单纯的结构安全的范畴，包括了结构的安全性、耐久性、适

用性和抗灾害能力以及工程质量问题产生原因的鉴定与分析

等综合问题。这类鉴定不仅包括工程施工质量，还包括设计

质量，以设计规范和工程验收规范为准绳，以国家和各地有

资质的工程质量检验中心为骨干 建设工程质量的检测与鉴定

为治理工程质量通病，如设计造成的多层砖房温度裂缝问题

，混凝土工程施工阶段的开裂问题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为

设计规范和施工验收规范的修编提供了依据。 经过50年的发

展，结构的鉴定与评估技术已经发展成为包括结构安全性鉴

定、结构抗灾害能力鉴定与评估、工程质量问题鉴定、灾后

结构的鉴定与评估和结构耐久性鉴定和剩余寿命评估的综合

技术。 但鉴定与评估技术尚存在一些问题，如在对已有结构

的承载能力计算鉴定时一般都沿用结构设计时的计算理论和

计算方法。结构的设计阶段采用失效概率的理论，考虑了作

用的变异、材料强度变异、构件尺寸的变异等；而已有结构

的承载能力鉴定时，除了可变作用存在变异外，永久作用、

材料强度和构件尺寸已确定，此外存在着轴线的实际偏差、

基础实际不均匀沉降、环境温度的影响、结构的实际损伤等

；问题不同了，计算理论和计算方法也应该有所区别。因此

，关于已有结构的承载能力的计算理论和计算方法有待发展

。 在对建筑工程质量问题鉴定时，鉴定工作受到结构设计理

论的制约，如设计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，而实际工程质量

问题与环境温度等有很大的关系，如何评定这类问题，也有

待设计理论和鉴定理论的提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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